
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人體試驗暨研究委員會 
研究團隊分工及授權表 

*填寫說明： 
1.類別包含「計畫主持人」、「共同主持人」、「協同主持人」、「研究護理師」、「研究助理」。 
2.計畫主持人應任用合格之試驗研究相關人員，確保其對計畫有充分之瞭解，被授權之工
作，應有書面紀錄可查。 

3. 負責職務代碼表 
代碼 職務 代碼 職務 代碼 職務 

A. 受試者知情同意書說明 B. 評估納入排除條件 C. 檢體蒐集/運送 
D 取得受試者同意 E 隨機分配受試者 F 管理研究用物品 
G 不良事件評估者 H 追蹤受試者狀況 I 行政相關業務 
J 通報各類不良事件 K 完成個案報告表 L 其他(請敘明) 

 

類別 姓名 負責職務代碼 任期起~迄 

計畫主持人    

共同主持人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註.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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